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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推展家庭教育補助計畫 

補助計畫申請書 

 

 

 

 

 

 

 

 

       申請單位名稱:                                    

       計畫名稱:                                        



 

115年度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推展家庭教育補助計畫 
申請表 

申請單位 

（全名） 
                           ；統一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項目 

□親職教育 □子職教育 □性別教育 □婚姻教育 □失婚教育 

□倫理教育 □資源管理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情緒教育 □人口教育 

□家庭中的社會情緒教育培養與策略 

□超高齡社會下的家庭結構與支持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無者免填） 

期間 
自115年   月   日至115年   月    日，共計____天 

（限115年5月1日起至115年10月31日辦理） 

地點 （限臺中市） 

經費概算 

(新臺幣/元) 

A 自籌款 
B 申請本中心補

助金額 

C 其他政府機關

/補助款 

D 計畫總經費 

(A+B+C) 

    

參加對象、人數  

內容簡述 
（100字以內） 

對家庭教育效益

（量化）統計及

預期達成目標 

量化： 

質化： 

過去申請計畫及

辦理績效 

（無者免填） 



其他說明事項 請註明是否對外收費： 

登記地址 （郵遞區號）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負責人 職稱  姓名  

聯絡人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 子

信箱 
 

                

                                   負責人及申請單位登記印鑑用印處：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15年度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推展家庭教育補助計畫 

實施計畫書 

 

一、 申請單位簡介： 

二、 活動內容： 

三、 活動目的： 

四、 歷屆辦理情形： 

五、 執行方式： 

六、 預計行程表：  

時間 課程活動摘要 
主持人/主講人 

（含學經歷） 
   

   

   

   

 (得依實際情形自行增/減列)  

七、 預期效益： 



 

115年度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推展家庭教育補助計畫 
計畫經費項目申請表 

單位：新台幣/元 

申請單位 

（全名） 
 

計畫名稱  

計畫總經費 

預計 

分攤情形 

計畫總經費：         元 

自籌款：         元，佔計畫總經費之   %  

本中心補助金額：         元，佔計畫總經費之   % 

其他政府機關(名稱：         )補助金額：         元，佔計畫總經費之   %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說明 
家庭教育中心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講師鐘點費 2,000 3 6,000 

1.外聘： 
  (1)學者專家：2,000。 
  (2)與主辦機關(構)學校有隸

屬關係之機關（構）學校
人員：1,500。 

2.內聘：主辦機關(構)學校人
員、申請單位之理(董)監事
或任專職並領有薪給者：
1,000。 

 

助理講師鐘

點費 
1,000 3 3,000 

協助教學或實際授課人員，按
同一課程講師鐘點費二分之一
支給。 

 

膳費 120 30 3,600 
每人每餐新臺幣120元為上限，
以活動時間逾中午十二時或下
午五時者為限。 

 

材料費 120 30 3,600 
最高每人新臺幣120元。 

 

場地佈置費    
核實編列支付。 

 

印刷費    
核實編列支付。 

 

合計  
 



備註： 

1. 內容若有不實，或以同一計畫向不同政府機關重覆申領補

助款未列明，或不同政府機關補助款總額逾計畫總經費

者，一經查獲，本中心將撤銷該補助案件。 

2. 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

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

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

機關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 

□部分補助 

 （補助比率    ％） 

□全額補助 

申請單位填表人簽章 

 

 

 

申請單位主辦會計簽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申請單位及負責人用印處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